网上支付委托函

北京万科东方置业有限公司
我司承接贵司 评估 业务，合同编号 康正合字[2018]165号 ，同意将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项委托贵司转账支付至如下账号:

收款单位全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全称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银行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行号：交739
汇入地：北京市

[bookmark: _GoBack]如我司提供的以上单位名称、开户银行或银行账号有误，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与贵司无关！



公司名称：
（财务章或公司章）
2018年10月13日
